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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ＳＮ／Ｔ２０２４—２００７《出入境动物检疫实验室生物安全分级技术要求》。

本标准与ＳＮ／Ｔ２０２４—２００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删除了２００７年版的部分术语和定义（见２００７年版的３．２和３．３）；

———修改了病原体危害分级（见第４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４章）；

———修改和增加了病原微生物风险评估及风险控制（见第５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５章）；

———修改了动物检疫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的基本原则（见第６章，２００７年版的第６章）；

———修改了动物检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分类及生物安全分级的部分要求（见第７章，２００７年版的

第７章）；

———删除了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技术要求（见２００７年版的８．４．４）；

———修改了规范性附录（见第８章，２００７年版的附录Ａ）。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熊炜、李小林、王艳、张强、邱璐、李健、廉慧锋、梁成珠。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ＳＮ／Ｔ２０２４—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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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动物检疫实验室生物安全

分级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出入境动物检疫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的基本原则和生物安全分级、各级实验室基本

设施和配置。

本标准适用于出入境动物检疫实验室的建设、使用和管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９４８９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动物检疫实验室　犪狀犻犿犪犾狇狌犪狉犪狀狋犻狀犲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

从事与动物及其产品有关的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的病原学、免疫学、酶学、血清学、分子生物学、生

物化学诊断的实验室。

３．２

危险废弃物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狑犪狊狋犲

有潜在生物危险、可燃、易燃、腐蚀、有毒、放射和起破坏作用的对人、动植物、环境有害的一切废

弃物。

３．３

风险　狉犻狊犽

危害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严重性的综合。

３．４

气溶胶　犪犲狉狅狊狅犾

悬浮于气体介质中粒径为０．００１μｍ～１００μｍ的固态或液态微小粒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胶溶状态

分散体系。

３．５

实验室生物安全　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犫犻狅狊犪犳犲狋狔

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条件和状态不低于容许水平，可避免实验室人员、来访人员、社区及环境受到不

可接受的损害，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等对实验室生物安全责任的要求。

３．６

高效空气过滤　犺犻犵犺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犪犻狉犳犻犾狋犲狉；犎犈犘犃

通常以０．３μｍ微粒为测试物，在规定的条件下滤除效率高于９９．９７％的空气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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